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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01年 10月 6日，陈某与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老边墙

村民委员会签订《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约定：村委会通过招标

将老边墙金矿租赁给陈某开采经营，开采经营期限五年，即自 2001

年 10月至 2006年 10月，陈某一次性向村委会缴纳五年的经济补偿

金，并按中标数额的 20％一次性向所在镇政府缴纳补偿金；金矿所

有手续由承包者自行办理，费用自负。如因有关手续办理不妥无法开

采，租金不予返还，所造成的损失亦由陈允斗自负，设备、电力、毛

台上矿石及矿井内原承包者开采的矿石归原承包者所有；在租赁期内

矿山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均由陈某承担，村委会不承担任何责

任。 

协议签订后，由于老边墙金矿原承包人程某未及时将其设备从第

一金矿撤出，致使陈某不能依据协议约定正常经营该矿。辽宁省国土

资源厅只颁发了第二金矿 2002年和 2005年的采矿许可证，2001年、

2003年和 2004年的采矿许可证未予办理和颁发。 

协议签订后，陈允斗依约一次性交清了补偿金（即租金）54万

元。2001年 10月 14日，村委会填报《采矿权出租申请登记表》，此

表载明租赁期限为五年，宽甸满族自治县地矿办公室及丹东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局签署同意，但未经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审批。陈某经营老边

墙金矿期间，对矿山的井巷工程进行了增建。经评估，陈允斗增建的



矿山井巷工程价值 706 874.90元。 

2006年 10月 9日，村委会与程某签订《宽甸县虎山镇老边墙村

第二金矿采矿权转让协议书》。此后，程某又将该矿的采矿许可证办

理到自己名下，成为该矿的采矿权人，有效期至 2012年 3月 7日。

村委会现已不是第一金矿、第二金矿的采矿权人。 

【原告方诉讼请求】 

    陈某 2006年 8月 8日向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法院判令：1.村委会履行合同约定的将第一金矿交给其经营的义务；

2.如不能交付，由第二金矿代为履行；3.村委会顺延履行第二金矿的

合同期限三年；4.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 160万元。 

【法院判决】 

    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律师评析】 

一、该案特点 

    1.不同法院对该案审理次数较多。该案件共经历了四次审判：

2006年 12月丹东市中级法院一审，2007年 7月辽宁省高院二审；2009

年 8月辽宁省高院再审；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审。 

2.该案反映出我国基层农村对集体财产管理的难题，也说明集体

财产的粗放式管理无法承担集体财产保值增值的重任。村集体是采矿

权人，但是采矿权人无力进行开采经营，将采矿权承包或租赁给个人

开采。逐步的，村集体将采矿权进行了转让，这是村集体对集体财产

的一种处置方式。 



二、该案焦点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老边墙金矿租赁协

议书》是否有效；（二）村委会是否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以及租赁

协议应否继续履行。    

    1.《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的效力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承

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根据《合同法》原理，只要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特定行为的，合同自成立

时生效。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

的，依照其规定。”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批准转让

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国土资发[2000]309号）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矿业权的出租、

抵押，按照矿业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管理，由原发证机关审查批

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已合法成

立，尚未生效。”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九条规定，依

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

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



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

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陈某与村委会于 2001年填报

的《采矿权出租申请登记表》，虽经宽甸满族自治县地矿办公室及丹

东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同意，但其是作为下一级地矿主管部门的审查

意见呈请审批的，是请批过程中需要履行的行政程序，不具有行政许

可的效力，况且该《采矿权出租申请登记表》并没有经过采矿权发证

机关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审查批准，因此，《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

尚未生效。 

    2.违约赔偿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 

涉案采矿权租赁协议未生效，村委会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退一步

讲，即使认定租赁协议有效，鉴于该协议均约定村委会免责，陈某对

不能依约采矿经营产生的风险自担，村委会同样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采矿权合同虽未生效，但合同约定的报批条款依然有效。如果一方当

事人据此请求对方继续履行报批义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客观条件

允许的，对其请求应予支持；继续报批缺乏客观条件的，依法驳回其

请求。由于出租采矿权以拥有合法采矿权为前提，鉴于村委会已不是

涉案金矿的采矿权主体，丧失了履约条件和能力，依约办理相关审批

手续，继续履行涉案租赁协议已不可能，因此，陈某要求继续履行协

议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根据法理，违约赔偿责任的适用前提是合同合法有效。换句话说，

合同虽然成立，但是该合同是无效合同或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不

产生拘束力，当事人不能依据违约条款追究对方当事人责任。本案中，



涉案租赁协议未生效，村委会据此取得的陈某交付的租金应返还。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

是指因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给对方造成

损失的赔偿责任。为订立合同与他人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当事人

之间一般不承担责任。但是，当事人进行合同的谈判时，违反了诚实

信用原则，例如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

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同时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签约当时，陈某明知村委会尚未从原承包人手中收回采

矿许可证，租赁该金矿会冒巨大商业风险，却执意投标并签订上述协

议，是一种甘冒风险的行为。协议签订后，村委会积极办理采矿权租

赁审批手续，当地县、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已审核同意，只因程某拒

不交出原采矿许可证并起诉村委会而未获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批准。最

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指出：陈某虽然因采矿遭受了经济损失，但其在明

知租赁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擅自开挖巷道，属于违法开采行为，该

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后果自负。 

三、该案对我们的提示 

    1.原告应在起诉状中合理表达诉讼请求 

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原告的权利追索项，法院将依据法律和事

实对其进行针对性审查并裁判。因此，在事实确定的情况下，原告的

诉讼请求将决定法院审判的方向。 

律师进行诉讼是一个全方位素质的呈现，但是有以下关键点：第



一，理清法律关系，不能混淆法律关系，否则有可能就是胡搅蛮缠，

一定要聘请专业律师，该律师最好有类似诉讼经验，至少应对矿业法

律法规充分熟悉；第二，一定要分清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用证据说

话，还要清楚对方掌握的证据情况；第三，一定要写好诉状，特别是

慎重研究诉讼请求，权衡委托人是否存在权利选择，并厘清最适宜的

最有证据支撑的诉讼请求，例如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并存时的选择；

最后，就是一些必要的诉讼技巧，但这些技巧主要锦上添花。如果诉

求和证据不扎实，律师的作用的方向及重点可能发生变化，即让委托

人的损失尽可能降低、时间成本及机会成本尽可能少。 

    2.充分重视一审在我国现行审判体系中的作用 

    现实中，有些当事人对一审不重视，败诉后，后悔莫及，聘请律

师打二审。在我国，一审法院在审理疑难案件时，会非常重视，有时

会事先与上级法院沟通，因此，当事人对一审不重视将很难在二审中

翻盘。矿业纠纷，一般涉案金额大，法律关系复杂，利益主体多，有

些矿业纠纷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因此，对待矿业纠纷必须高度重视。

否则，二审判决生效后，对二审判决不满，只能申请再审，而再审的

门槛较高，浪费的时间和精力会更大。 

    3.重视法院判决中的“暗示性”文字 

    辽宁省高院的二审判决认为：“但鉴于陈某在一审中并未主张村

委会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及举出相关证据，因此，其所称损失应予赔

偿的理由，法律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辽宁省高院再审判决认为：“因涉案租赁协议无效，故不存在按



该协议有效追究违约责任的问题。无效的后果是在当事人之间产生返

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涉案租赁协议未生效，村委会据此取

得的陈某交付的租金本应返还，但鉴于陈某在本案中对此未提出主

张，本院不能直接判决返还，陈某可以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案件当事人应灵活对待人民法院判决书，律师既要全面客观分析

案件又要提示委托人注意诉讼成本和风险。有时候，放弃不失为一种

策略，至少应该转换一种思路，此时，越发显示出专业律师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范小强系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矿产能源部副主任） 

 


